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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

承辦人：楊瑞春

電話：(02)3343-2064

傳真：(02)2304-7355

電子信箱：jcyang@mail.baphiq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9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農授防字第1071488881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龍眼雞簡介資料1071488881-a1(龍眼雞之生態及習性簡介.odt)

主旨：有關外來種昆蟲「龍眼雞」（Pyrops candelaria）緊急

防治作業乙案，請惠予協助辦理相關事宜，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龍眼雞為新入侵臺灣之農業害蟲，寄主作物主要為龍眼，

另可能危害荔枝、烏桕、柚子、檬果等樹種，利用口針刺

吸樹幹與枝條部位之汁液，於族群密度高時恐造成樹勢衰

弱，且其分泌之蜜露亦可能引起煤煙病等問題。

二、目前本會已掌握龍眼雞分布於新北市八里、五股及臺北市

北投、士林等區域，為加強確認龍眼雞入侵分布狀況，以

利規劃防疫作業，請惠予協助依轄管範圍清查相關寄主植

物發生情形，並於107年10月15日前將結果彙送本會動植

物防疫檢疫局。惟清查期間若發現該害蟲，請即時通報該

局（電話：02-33432064），並會同進行緊急防治等事宜。

三、檢附龍眼雞生態及習性簡介如附件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國防部、交通部、教育部、經濟部、衛生福利部、文化部、財政部、國

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基隆市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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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彰化縣政

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

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本會

林務局、本會林業試驗所、本會農業試驗所、本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、本會桃

園區農業改良場、本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、本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、本會臺南區

農業改良場、本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、本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、本會臺東區農業

改良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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